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３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１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天津高新区基地综合配套区二期总承包工程

６０．０

２

中建交通建设公司 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工程

ＢＴ

项目

３０．８

３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青岛卓越世纪中心总承包工程

３０．０

４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徐州苏宁广场工程建设项目

３０．０

５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广西靖西至龙邦高速公路

ＢＴ

项目

２４．９

６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南京南站南广场工程建设项目

２３．０

７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福州平潭滨海生态城市综合体项目

２１．０

８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常州武进万达广场工程建设项目

２０．０

９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深圳博林海德城多功能城市综合体项目

２０．０

１０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重庆隆鑫中心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

２０．０

１１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州科学城松日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１８．５

１２

中建安装工程公司 鄂尔多斯乌兰大化肥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１５．０

项目金额合计

３１３．２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６．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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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投公司

"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98,47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21%

。

2012

年

12

月

24

日，本公司接到国投公司通知，国投公司对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的闽东电力股权

55,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75%

，占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的

14.75%

，占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

27.71%

，股权质押情况详见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股权质押公

告》（

2011

临

-31

））进行解除质押。根据通知内容，国投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0

股。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８

号文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８４

，

５６１

，

２７５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上市限售股持有人上海星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股票发行前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受让原其他股东股份的新股东，其锁定期的安排是：按照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要求，锁

定期限为自持股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锁定期限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实际锁定期限视发行时间按照孰长原则执

行，则确定其锁定期安排为自持股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上海星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

要求承诺：锁定期限为自持股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承诺：锁定期限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实际锁定期限视发行时间

按照孰长原则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得到履行，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１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２４．４２３０ ０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２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４７５

，

８１９

，

３７０ ８．４９６８ ０ ４７５

，

８１９

，

３７０

３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９

，

５８８

，

１５０ ７．８４９８ ０ ４３９

，

５８８

，

１５０

４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６

，

０９６

，

７９９ ７．６０８９ ０ ４２６

，

０９６

，

７９９

５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５

，

０４８

，

５４３ ６．５１８７ ０ ０

６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１

，

４１８

，

２５９ ６．０９６８ ０ ３４１

，

４１８

，

２５９

７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

，

６１８

，

７０８ ２．６３６０ ０ ０

８

上海星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２．５６７６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０

９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０７ ０ ０

１０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４４７

，

０６７ ２．３４７３ ０ １３１

，

４４７

，

０６７

１１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１４３

，

１０１ １．９８４７ ０ ０

１２

富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４

，

０２３

，

６８５ １．５００４ ０ ０

１３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５３

，

５６８

，

５２８ ０．９５６６ ０ ５３

，

５６８

，

５２８

１４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９２５

，

５３１ ０．９２７２ ０ ５１

，

９２５

，

５３１

１５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

，

９５２

，

６６６ ０．８５６３ ０ ０

１６

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

３４５

，

９８０ ０．８０９７ ０ ０

１７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

３４５

，

９８０ ０．８０９７ ０ ０

１８

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

，

６００

，

７７３ ０．７２５０ ０ ０

１９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１９７

，

９９９ ０．５９２８ ０ ０

２０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

８２７

，

５８７ ０．６０４１ ０ ０

２１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０．５７２７ ０ ０

２２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

司

３０

，

０１９

，

１９６ ０．５３６１ ０ ０

２３

国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４１

，

５４２ ０．４０６１ ０ ０

２４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９

，

３２３

，

０１０ ０．３４５１ ０ １９

，

３２３

，

０１０

２５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８

，

５５７

，

１５７ ０．３３１４ ０ ０

２６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

股）有限公司

１４

，

２３７

，

６７４ ０．２５４２ ０ ０

２７

徐州市国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１１

，

０６５

，

９９９ ０．１９７６ ０ ０

２８

深圳市特发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１３５

，

１７４ ０．１６３１ ０ ０

２９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７

，

５９５

，

７２８ ０．１３５６ ０ ０

３０

上海梅山矿业有限公司

７

，

１１８

，

９４５ ０．１２７１ ０ ０

３１

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０．０８１６ ０ ０

３２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４

，

５６７

，

５８７ ０．０８１６ ０ ０

３３

中山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３

，

８７９

，

３１１ ０．０６９３ ０ ０

３４

江苏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３

，

６２７

，

６１６ ０．０６４８ ０ ０

３５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２９８

，

８１３ ０．０５８９ ０ ０

３６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３

，

１０３

，

４４９ ０．０５５４ ０ ０

３７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３８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３９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４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

，

３２７

，

５８７ ０．０４１６ ０ ０

４１

吉化集团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４２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４３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４

，

４６９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４４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沈阳公

司

２

，

２８３

，

７９４ ０．０４０８ ０ ０

４５

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

２

，

０３０

，

０３９ ０．０３６３ ０ ０

４６

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

公司

２

，

０４５

，

４５５ ０．０３６５ ０ ２

，

０４５

，

４５５

４７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１２

，

３７１ ０．０１２７ ０ ０

４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三户

７６

，

９８５

，

２３８ １．３７４７ ０ ６２

，

６５７

，

１５０

合计

４

，

８１５

，

４３８

，

７２５ ８５．９９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３

，

３７１

，

５７６

，

８１４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

３７１

，

５７６

，

８１４ ０ ３

，

３７１

，

５７６

，

８１４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

，

５１５

，

３６３

，

６４１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３

，

３７１

，

５７６

，

８１４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

，

０８４

，

６３６

，

３５９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２

，

２２８

，

４２３

，

１８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

，

０８４

，

６３６

，

３５９ １４３

，

７８６

，

８２７ ２

，

２２８

，

４２３

，

１８６

股份总额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2-046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

管人员。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11

人。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

州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3

亿元人民币，期限

2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提请公司为

其借款提供担保。其后续建设所需资金，其他两家股东分别按照持股比例追加担保。

公司以保证担保方式为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3

亿元人民

币，期限

2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承诺以其进口设备、国内设备等资产

6

亿元提供

反担保。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通过本

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2-047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钢管公司

"

），注册资本

10

亿元，其中：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太钢不锈

"

或

"

公司

"

）出资

6

亿元，控股

60%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2.5

亿元，持股

25%

；河南华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

亿元，持股

15%

。根据《股东协

议》，钢管公司经营所需的资金，必要时按照股东各方股权比例为其提供借款担保。截至

12

月

23

日，上述

3

股东对钢管公司都没有进行担保。

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钢管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州支行申请流动资

金借款

3

亿元人民币，期限

2

年。

2012

年

12

月，钢管公司提请太钢不锈为其借款提供担保。钢管

公司后续建设所需资金，其他两家股东分别按照持股比例追加担保。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

部门的批准等其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8

月

注册地点：山西省太原市

法定代表人：张志方

注册资本：拾亿元整

主营业务：不锈钢无缝管、焊接管、复合管、方管、异型管、装饰管、管件、合金钢管、高合

金钢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及不锈钢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

焊接；非标设备制作安装；钢材、不锈钢板、复合板、圆钢、线材、钢丝及水暖管件的销售；化

工、石油、化肥行业不锈钢配套设备、备品备件的制作、安装及科研和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

贸易；室内装潢；自有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11

年末：

资产总额：

297153.77

万元

负债总额：

201515.5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0515.50

万

元）

净资产：

95638.27

万元

营业收入：

11458.84

万元

利润总额：

-4434.66

万元

净利润：

-4434.66

万元

信用等级：良好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83086.81

万元

负债总额：

192868.35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800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23818.35

万元）

净资产：

90218.46

万元

营业收入：

10474.79

万元

利润总额：

-5419.81

万元

净利润：

-5419.81

万元

信用等级：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保证担保方式为钢管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3

亿元整，期限

2

年。

钢管公司承诺以其进口设备、国内设备等资产

6

亿元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目前拥有钢管公司

60%

股权，本次担保后，公司担保比例超过了公司持股比例。钢

管公司后续建设所需资金，其他两家股东分别按照持股比例追加担保。

2．

钢管公司承诺以其进口设备、国内设备等资产

6

亿元提供反担保，有效降低了公司的

担保风险。

3．

钢管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偿债能力较强，此项担保风险较小，

并且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4．

为保证钢管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此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对山西太

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田文昌 郑章修

(C S TAY)

张文魁 戴德明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9.52

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以

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2.5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96%

。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51/900917

证券简称：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公司持有的上海海

欣天马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马玩具

"

）

36%

股权，及下属全资子公司

--

上海海欣（香

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欣香港

"

）持有的天马玩具

15%

股权，分别以

1

元的价格

转让给上海佘山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佘山经济

"

）。

2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5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地方商务委员会的批

准，并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一、交易概述

（一）

201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欣香港与佘山经济签署了《转让协议》，分别

将持有的天马玩具

36%

股权和

15%

股权（合计

51%

股权）转让给佘山经济。转让价格以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上海海欣天马玩具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报告》（银信资评报字（

2012

）沪第

384

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

1

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海欣香港将不再持有天马玩具股权。同

时，公司将所持有的对天马玩具的债权人民币

1,275.4

万元，以

1,047.9998

万元转让给佘山经

济。

以上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

1,048

万元。

（二）为了加快产业调整，加快清理亏损企业，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六

届第十一次会议，同意对天马玩具终止生产经营，进行清算（见公司临

2011-002

号公告）。原

股东松江天马山镇工业公司（该公司股权于

2012

年

4

月归属于佘山经济）有意向出资收购天

马玩具房产。天马玩具于

2011

年初停止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经天马玩具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地方商务委员会的批准，并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受让方佘山经济的情况如下：

1

、 名称：上海佘山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松江区佘山镇工业区；

办公地点：佘山工业区明业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明高；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主营业务：农工商项目开发，本镇所属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

主要股东：松江区佘山镇人民政府。

2

、佘山经济业务发展状况：主要以提升服务质量和提高管理水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产业结构，使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

、佘山经济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4

、佘山经济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佘山经济资产总额

17,422.55

万元，资产净额

-699.18

万元；

2011

年

度佘山经济实现营业收入

185.22

万元，实现净利润

-841.6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马玩具

51%

股权（其中，公司持有

36%

股权，海欣香

港持有

15%

股权）。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天马玩具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注册资本：

4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王晓菁；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天马山镇南首；经营范围：生产以长毛绒原料、布类和其他织物为原料的玩具、

礼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该企业于

2011

年初停产歇业。

其股东方及持股比例为：公司持股

36%

，海欣香港持股

15%

，佘山经济持股

34%

，总泉有

限公司持股

15%

。

（三）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天马玩具资产总额

257.42

万元，负债总额

1,306.03

万元，资产净额

-1,048.61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1

万

元，净利润

-921.57

万元。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天马玩具资产总额

225.02

万

元，负债总额

1,540.55

万元，资产净额

-1,315.52

万元；

2012

年

1-7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

266.91

万元。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评估，并出

具了银信资评报字（

2012

）沪第

384

号评估报告

--

《上海海欣天马玩具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经评估，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天马玩具总资产

1,113.43

万元，总负债

1,306.03

万元，净资

产

-192.59

万元。

采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重要假设前提为：

1

、 以公司拟股权转让为评估假设前

提， 评估结论是以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按现有规模、 现行用途不变条件下，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开市场价值的反映；

2

、 以评估对象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为评估假设

前提；

3

、本次评估结果以除注册资产评估师知悉的预计收益或负债外，不存在其他预计收益

或负债为假设前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所持有天马玩具

36%

股权以人民币

1

元转让给佘山经济，同时公司将所持有的对天马

玩具的债权人民币

1,275.4

万元，以

10,479,998

元人民币转让给佘山经济；附属于股权和债权

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转让款由受让方于协议生效七日内支付至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公司在

佘山经济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后三日开始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海欣香港将所持有天马玩具

15%

股权以人民币

1

元转让给佘山经济；附属于股权的其他

权利一并转让；转让款由受让方于协议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至海欣香港指定银行账户；海欣香

港在佘山经济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后三日开始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公司保证对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入职的天马玩具所有员工， 按国家有关法规予以妥善处

置和分流，有关处置费用已列入天马玩具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的运营费用；如

2013

年

1

月

1

日后

发生有关原天马玩具员工（指上述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入职的员工）的劳资纠纷，由公司负责

处理，与佘山经济无关。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08

年以来，天马玩具经营受宏观经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亏损。为了加快产业调

整和清理亏损企业，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一次会议同意对天马玩具终止生产经营，进行清

算。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可一次性收回债权

1,047.9998

万元人民币，减轻财务成本；因天马

玩具多年亏损且扭亏无望，转让股权后公司可实现彻底止损。交易完成后，可冲回部分以前

年度已合并的亏损。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2012-018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行。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牛春山先生主持，会

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到参与表决监事

3

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会

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300

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2012-017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石煤装备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行。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会议由董事长许三军先生主持，应

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

、全体董事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9

）。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发表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2012-019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2

】

809

号

"

文核准，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石煤装备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7.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7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8,244,220.0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1,755,779.98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

天健验【

2012

】

1-13

号

"

验资报告。

二、本次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及必要性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根据具体经营实际，将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

3,3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必要性如下：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不断扩大，各项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一方面，公

司主要产品采用备货的生产模式，库存商品占用了较大的流动资金，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不

断扩大，原材料的采购量不断增加，采购业务付款占用流动资金较大；另一方面，公司在产品

销售过程中，会对客户的付款给予一定的信用期，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也将占用较多的流动

资金。

根据最新的一年以内贷款基准利率

6%

计算， 如果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300

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预计每年还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198

万元。

综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3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

的。

三、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该议案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发表如下意

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

本；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300

万元的

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

本。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300

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4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石煤装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

规模的资金需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同意石煤装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

划。

五、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

、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2-058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

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

的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并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

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12-51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收回公司

位于滨海旅游区地块土地使用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津滨发展）近期收到天津市滨海新

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所发《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其中载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滨海新区人

民政府批准， 因实施规划决定依法收回滨海旅游区范围内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受

让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证号为汉单国用（

2004

）第

10

号，位于天津市汉沽区营城镇，土地用

途为公共设施、旅游、商贸综合用地，用地面积为

247581

平方米。收回宗地涉及的土地补偿由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落实。

本次土地收回事项对

2012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我公司将积极与天津滨海旅游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就土地补偿问题进行磋商，确保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并根据事件进展

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6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净化工程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纶科技

"

或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与长沙创

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创芯

"

）签订了《洁净及机电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以下

简称

"

本合同

"

），公司对长沙创芯提供净化工程劳务，合同金额为

6,130

万元人民币。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净化工程合同

（

1

）合同双方：（

"

发包方

"

或

"

甲方

"

）长沙创芯，（

"

承包方

"

或

"

乙方

"

）新纶科技

（

2

）工程名称：

6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净化及机电安装工程

（

3

）工程地点：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映霞路

29

号

（

4

） 工程内容

:

长沙创芯

6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

101#

厂房净化工程及

101#

、

102#

厂房机电安装工程承包施工。

（

5

）合同签订日期：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6

）合同金额：人民币

6,130

万元

(

已含各种费用及税金

)

。

（

7

）合同工期：总工期

88

天，以发包方书面通知的开工日期为准。

（

8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工程价款的支付、工程质量、项目管理、竣工验收、结算、保修、

合同生效、变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创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路

98

号和祥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黄曦

成立时间：

2010

年

8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3,1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测试、封装业务，半导体设备的维修、安装、

调试及销售业务。

2

、履约能力分析：

长沙创芯计划于长沙建设目前国内设计产能最大的

6

英寸晶圆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3

亿

美金

,

分二期建设。一期占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二期占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预

计实现年销售额约

20

亿人民币。项目建成后将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可提升湖南省微

电子半导体行业发展水平。该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长沙创芯发生类似业务。

4

、本公司与长沙创芯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即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6.43%

，合

同的履行将会对

2012

年及

2013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将根

据本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2

、合同履行不会对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本公司不会因上述合同的履行而对

长沙创芯科技形成依赖。

3

、

"

十二五

"

期间，公司重点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

的发展契机，密切关注下游行业发展日趋高端化、精密化、规模化特点所带来更多防静电

/

洁

净室的需求。公司依托

"

系统集成能力

"

及

"

快速服务能力

"

，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在现有业务

领域赢取新的竞争优势。本次合同的取得，有助于带动其他两项业务（净化产品及超净清洗

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可有效发挥公司

"

产品

+

工程

+

服务

"

的三位一体协同作用。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

、由于净化工程合同结算周期等因素，可能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公司将

加强项目回款的管理，做好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工作，严格控制该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进展情况

2

、公司与长沙创芯签署的《洁净及机电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敏先生函告，获悉张敏先生将其所

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12

月

7

日， 张敏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

万股、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0

万股，合计

7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6.05%

）质押给浙江新安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融资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40

号公告）。

2012

年

12

月

21

日，张敏先生将上述的

700

万（占本公司总股本

6.05%

）全部解

除质押。

目前张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76.7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86%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张敏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3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7.57%

。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77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

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

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

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已获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

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

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